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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（以下称纳税人）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已

按原 16%、10%适用税率开具的增值税发票，发生销售折让、中

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，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红

字发票；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，先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红字

发票后，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。 

二、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

销售行为，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，应当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。 

三、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税率栏次默认显示调整后税率，纳

税人发生本公告第一条、第二条所列情形的，可以手工选择原适

用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四、税务总局在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中更新了《商品和服务

税收分类编码表》，纳税人应当按照更新后的《商品和服务税收

分类编码表》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五、纳税人应当及时完成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升级和自身业

务系统调整。 

六、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，发生非正常损失，或者改变用途，

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集体福利或者

个人消费的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，并从当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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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项税额中扣减： 

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＝已抵扣进项税额×不动产净值率 

不动产净值率＝（不动产净值÷不动产原值）×100% 

七、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，发生用途改变，用于

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，按照下列公式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计算

可抵扣进项税额。 

可抵扣进项税额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×不动产

净值率 

八、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

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）

规定，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，应在年

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，通过电子税务局（或前往办税

服务厅）提交《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（见附件）。适用加

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，同时兼营邮政服务、电信服务、现代服务、

生活服务的，应按照四项服务中收入占比最高的业务在《适用加

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中勾选确定所属行业。 

九、本公告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

抵扣暂行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5 号发布）同时

废止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67


